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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函
地址：26050宜蘭市文化路79-1號2樓之3

電話：03-9310361

傳真：03-9310362

電子信箱：cyacheng@qmtw.us

受文者：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綠發字第10800001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六屆中等以上學校急難救助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0000114A00_ATTCH1.

pdf)

主旨：本會為獎助宜蘭及桃園地區優秀學生公布修訂「第六屆中

等以上學校急難救助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擬請貴校

老師協助推薦或轉知學生，自即日起申請12月20日截止，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108.09.12董事會決議辦理。請協助推薦或轉知急需學

生個案，就讀大專院校特殊境遇個案(不僅限於低收入

戶)，除可由學生個人提出申請外，亦可由貴校老師協助提

出推薦。本會依募款金額及捐助董事依序圈選獎補助名

額，每學期6千元，整學年上下學期共1萬2千元，頒獎詳細

資訊請詳閱附件。

二、為協助獎勵設籍宜蘭縣及桃園地區之優秀學生，未完全符

合低收入戶條件學生，但經貴校確認個案奮學向上，可比

照本辦法獎學金額度發給，本會不強制規定成績下限，亦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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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經由貴校老師自行推薦個案，依本會「第六屆宜蘭縣籍

中等以上學校急難救助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辦理，詳

細申請方式詳附件本辦法內容。

正本：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中道學校財團法人

宜蘭縣中道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宜

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

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

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

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

學、健行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

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明道大學、康寧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中華

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

環球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

北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文藻外語學院、大漢技術學院、慈濟技術

學院、和春技術學院、致理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稻江

科技暨管理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

院、東方設計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崇右技術學院、大同技術學院、亞太

創意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馬偕醫學

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副本：本會文書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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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教育法人)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第六屆中等以上學校急難救助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104.09.22董事會決議訂定本辦法，108.09.12董事會決議修改  

 一、本會為本於築橋鋪路、急難救助、功成不居、不稱己善、不揚人過。獎勵優秀之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奮學向上，並灑下綠色環保的種子，特訂定獎學金發給辦

法，並且除身障者或患有疾病者，申請同學需有未來手心向下，填寫未來畢業後參

與服務志工或資助學生規劃，每學期錄取名額視本會財源及各界捐款決定。 

二、為保護弱勢學生身份，獲獎者不在網路上公布姓名，以捐款人捐助名額以 EMAIL

個別通知獲獎者。符合資格但已向各級政府申請並已領取獎學金者排除，以將社會

資源作最有效運用，本會將商請縣市政府等相關單位協助排除，是以已申報過之學

生可以相同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急難救助、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學生均以發放每名每學年 12000元(每學期 6000

元)，退學或畢業取消資格。 

（二）獎學金錄取之評定，排除本辦法第二點學生後(已向政府機關領取例如「○○縣(市)

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以分配名額之申請人申請書說明用途之正確

與否，並輔以學業成績為錄取標準。直至額滿為止，若仍無法評定，由審核討論

評定之。未能排入本學期名額者，於下次列為優先發放對象，儘量以每位符合資

格認真弱勢學生皆可獲得獎勵為目標。 

（三）除身障者或患有疾病者等不可抗力因素外，領獎人務必出席參加獎學金頒發典

禮，如發現家長代為申請，獎金納為家用將取消原獲獎資格，由其他優秀申請者

替補。 

三、申請資格需為戶籍為宜蘭或桃園： 

（一）在國內任一大學、研究所、獨立院校、專科學校及高中（職）校之學生(不含夜

校、補校、實習生、在職進修、空中大學)。 

（二）為實際幫助弱勢學生，取消學業成績設限，但為鼓勵學生上進，改由學生需於

申請時說明獎學金使用規劃，及如何規劃精進學業，且承諾未來畢業後，可以投

入多少時間，參與本會綠色或環保相關志工訓練及志工工作。 

（三）高中(職)、五專、大學〈含二專、二技、四技〉一年級新生得以高中三年級成

績申請，大專畢業當學期成績(四年級第二學期)不得申請。 

（四）專科學校五專制，一、二、三年級學生屬高中組，四、五年級學生屬大專組。 

四、申請方式(電子傳送或紙本)： 

（一）本獎學金儘量採用 EMAIL申請 

（二）申請獎學金區間為一學年度(上下學期)，總獎學金為 12,000元整，獲取資格者

將以MAIL通知。 

（三）開放予符合資格者自行 EMAIL TO  sws9899933@qmtw.us（如有不實將取消資

格，並通知學校），申請日期截至 108年 12月 20日或郵戳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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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將下列附件(1) (2) (3)於申請時，一併以彩色整頁掃瞄(或照相)存成 JPG 或

PDF 檔（需能清楚辦識）上傳至 EMAIL 申請附檔中(如有造假需負法律責任)，

請確認你的 e-mail帳號有效。 

1. 戶口名簿（含地址頁）或戶籍謄本或個人身份證影本(可辨識戶籍地址)。 

2.上或下學期成績證明皆可 。 

3.申請理由說明：手寫說明獎學金使用規劃，及如何規劃精進學業，且承諾未來

畢業後，可以投入多少時間，參與本會綠色或環保相關志工訓練及志工工作。 

4.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視同無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

准函影本、殘障手冊〈學生本人〉或其他社福單位證明(如家扶基金會)。 

5. 急難救助認定基準，(1)家庭已無足資辦理基本葬埋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已

無足資維持基本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3)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維持基本生計。

訪視小組即會進行實地訪視，以資助學生學業及生活所需為主。 

6. 本會個資告知事項(親簽)。 

（五） 如上開附件資料無法以 JPG檔或 PDF檔 EMAIL上傳者(無掃瞄或照像工具)，

可改以附件資料（並加蓋申請人印章或本人簽名）掛號寄至 260宜蘭市文化路 79-1

號 2樓之 3「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收（信封上請註明獎學金申請、

申請人姓名），逾期（以郵戳為憑）、資料不符或不全者取消資格。 

（六）如有申請獎學金相關問題或不克參加獎學金頒發典禮，可洽本會程小姐或彭小

姐(電話：03-9310361)。 

六、本文件含要點條文共五頁。 



頁 3 /5 

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一、申請人資料：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 

 

字   號 

  

照片 

就讀學校  黏貼處 

學系及 

年級 

 入學日期 年   月 

預畢日期 年   月 

戶籍地址 宜蘭 

桃園 

聯絡地址  
聯絡 

電話 

（1） （2） 
E-MAIL （務必填寫） 

二、證明文件：不要忘了再次檢視(彩色整頁掃瞄)是否已附上喔！ 

□ 1.申請理由說明書(如本文件附件)、上或下學期成績證明皆可 。 

□ 2.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或個人身份證影本(可辨識戶籍地址)1份。 

□ 3.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視同無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准函影

本、殘障手冊〈學生本人〉或其他社福單位證明(如家扶基金會)。符合急難救助不用提

供本項文件。 

□ 4.本會「獎學金申請表」正本(如本文件附件)。 

□ 5.本會「個資告知事項」正本(如本文件附件)。 

三、推薦人：為求上述所填資料屬實，請師長簽名為優先考量。聯絡電話 

推薦人簽名或蓋章 關 係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學生狀況 簡要說明： 

家長簽名 簽名:                     電話: 

家長承諾事項 申請學生獎學金將全數用於學生身上，不挪為家用或其它用途，如經本會

發現無條件退回獎學金，且同意如涉及詐欺以詐欺罪論。 

四、本人除身障者或患有疾病者等不可抗力因素外，如未出席參加獎學金頒發典禮，或貴會發現本人所
填具文件如有不實者或發現家長代為申請，獎金納為家用將取消原獲獎資格，由其他優秀申請者

替補，願依貴會相關規定追回獎助金並同意以詐欺罪論。 

    本人力當勤勉務學，日後在不影響學業下，請用信函寄至本會感謝捐款人；日後參與本會相關公益

活動，學成後當回饋服務社會。 

以 上    謹致 

                  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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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獎學金申請理由書） 
三個說明目標 

獎學金使用規劃： 
(必需說明家境狀況的影響、說明如何充分的運用善款達到資助減輕學生個人那一部分負擔?) 

 

 

 

 

 

 

如何規劃學習： 
(學生以學習為目標，獎學金目的也是要學生減輕負擔後精進學業，家人要求不如自己規劃，說明你如何規劃學習，
成績如何精進，結果師長肯幫你證明更好，如果你不好意思，可以說明並附上成績，當然努力不代表一定會成績
更好，你也可以規劃拿到獎金後，每學期給贊助人了解你成績進步的狀況，這也是一種方法。) 

 

 
 

 

 

 

 

 

 

 

 

 

 

未來參與志工的可能 
(本會是綠色環保為目標，逐步要發展志工訓練及志工工作，因考量每個人狀況不同，獲得獎學金之後，是在課餘
或是畢業後才能有空? 本會不採強制規定，由個人以可空閒負擔的範圍內，自行承諾每年或是固定期間內，想要
回饋協助訓練本會獎助種子學生，必需具體提出每年時數或是一生只負擔總時數多少小時，如承諾落空時將如何
補償? 例如未來出社會將獎助學生多少名) 

 

 

申請人姓名：                （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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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個資告知事項 

（獎學金申請） 
 

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申請獎學金者的權

益，主動配合政府「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實施，明確告知您以下相關規定並希望

取得您的同意，信任本會在您個人資料上的運用及處理。對個資的尊重與保護需

你我共同努力！ 

壹、告知內容： 

一、蒐集單位：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二、蒐集目的：為申請獎助學金者之資格審複、建立、管理等並作為未來志

工資料庫之用。 

三、資料類別：辨識個人者、辨識財務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辨識個人

描述、辨識家庭情形者、並作為未來志工資料庫之用。 

四、資料利用時間：本會存續期間或申請者要求刪除時止。 

五、資料利用地區：本會所在國國境。 

六、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提供作為本會之審查、建立、聯繫、分析等。 

七、申請人可請求閱覽、給予複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

刪除。 

貳、本會聲明： 

一、本會只會在符合法令之特定目的內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二、本會會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正確性。 

三、申請者個人資料專為提供本會暨相關基金會獎助學金之建立、管理、審

查，且本會會尊重申請者對其個人資料之查詢、閱覽、給予複本、補充

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等權利。 

本人確已詳閱上述內容，謹至     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申請人姓名：                （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